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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十强建筑企业命名评选办法
(试行)
 
　　第一条 为规范宜昌市十强建筑企业(以下简称十强企业)评选活动,进一步鼓励全市建筑企业争先创优，培育建筑业骨干龙头企业，提高建筑业整体素质和总体实力，推动全市建筑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宜府办发〔2019〕18号）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凡在宜昌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的施工企业，均可参加十强企业命名评选。
　　第三条 十强企业命名每年评选一次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具体负责十强建筑企业的命名评选工作。
　　第四条 十强企业的评选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。
　　第五条 申报十强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　　(一)经营业绩突出。企业完成的年建筑业总产值、年纳税额排名靠前。
　　(二)近两年未发生工程质量事故、重大伤亡安全生产事故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。
　　(三)企业基础管理工作达到本市行业先进水平，技术经济管理力量雄厚，有健全的质量安全保证体系，已通过质量体系认证。
　　(四)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规定，市场行为规范。
　　(五)符合其它有关规定。
　　第六条 十强企业评选以独立法人为单位。
　　第七条 十强企业的命名评选按照建筑业企业自愿原则
申报参评。
　　第八条 申报十强企业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（一）宜昌市十强建筑企业申请表(附件2，一式2份);
（二）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资质证书、安全生产许可证、质量安全体系认证证书复印件各1份;
　　（三）建筑业企业生产情况年报复印件1份;
　　（四）经会计师事务所或审计师事务所审核的企业年度损益表、资产负债表复印件各1份;
（五）市税务部门出具的纳税额证明原件1份；
（六）年度获奖证书及表彰文件复印件各1份。
　　第九条 产值指标依据市统计部门的数据认定。
第十条 十强企业申报材料应真实可靠，提报后不得再进行补充或修改。弄虚作假的，取消该企业本次和下次评选资格。
第十一条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成立十强建筑企业命名评选委员会(以下简称评委会),具体负责评选工作。评委会由具有中级以上技术职务的建筑经济、会计、工程质量、施工安全等专业人员组成。评委为9人以上单数，其中主任委员1人，副主任委员2人。
第十二条 十强企业评选采用综合考评计分方式，按得分高低排序(十强企业评分标准见附件1)。评委会根据综合考评得分和平时掌握的情况，通过讨论议定方式评选建筑企业前10位作为十强企业初选名单（在宜央企按本办法考评后选取前3名列入十强企业推荐名单），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会议审定推荐名单，在市住建局官网上公示7天。
第十三条 公示期内被举报，问题严重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十强企业评选资格，按得分排序进行递补。对公示期内无异议的推荐企业，提请市人民政府命名，由市住建局颁发获命名证书和命名牌。
　　第十四条 十强企业优先参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行业协会组织的各类评先树优活动。十强企业在被命名后，可享受信用评价加分，按规定减免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等激励政策。
　　第十五条 获得十强企业称号的单位，因严重违反法律、法规受到有关部门处罚，注册地迁出宜昌市，或者因企业破产，以及被其他企业兼并、收购等灭失企业法人资格的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报请市政府撤销或收回其“宜昌市十强建筑企业”命名证书和命名牌。
　　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解释。
　　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 
 


附件2
宜昌市十强建筑企业评分标准
 
　　一、产值指标(60分)
　　1.完成年建筑业总产值10亿元得基本分20分，超过10亿元部分每增加1亿元加1分。
2.市外施工年产值占建筑业总产值比例达到10%以上得5分，超过10%部分每增加1亿元加1分
3.以上两项得分总和60分封顶。
　　二、纳税指标（60分）
1.企业在本市年纳税总额超过1000万元得基本分20分，超过1000万元部分每增加100万元加1分。
2.以上得分总和60分封顶。
三、市场诚信(30分)
　　1.近两年未发生重大工程质量事故、伤亡安全生产事故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，加基础分10分。
2.以评委会召开评审会议当天为基准日，核定企业诚信分值，企业诚信分值在100分以上的，每超过10分加2分。
3.以上两项得分总和30分封顶。
　




附件3
宜昌市十强建筑企业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：（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
	企业名称
	

	企业资质
	

	法人代表
	
	联系人和电话
	

	申报理由：




	评审委员会意见：


年  月  日

	市住建局意见：


年  月  日



